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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室发”式版头格式一

密级★ 急缓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中指组字〔2017〕6 号

关于印发《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志办公室、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武警部

队政治部编研部、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史志（年鉴）机构：

为确保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

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结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

版实际，在充分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制

定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现予印发，请结合本

地、本单位实际情况执行。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2017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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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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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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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推动年

鉴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在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

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

料性文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以县级以上（含县级）行政区域

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第四条 年鉴编纂出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第五条 年鉴编纂出版应遵守国家关于保密、著作权、

出版、广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规章，遵守党和国家关于

民族、宗教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规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第六条 年鉴编纂应做到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翔

实，内容全面，记述准确，出版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第二章 框 架

第七条 年鉴框架应涵盖年度内本行政区域的基本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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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年鉴框架应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

当，编排有序。

第九条 年鉴框架应体现年度特点和突出地方特色。

第十条 年鉴框架应保持相对稳定，可依据年度特点和

事物变化情况作适当调整。

第十一条 年鉴框架分类应参照相关分类标准，结合社

会实际分工和本行政区域特点进行。

第十二条 年鉴框架结构一般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

个层次。

第十三条 年鉴各层次标题应准确、规范、简洁，能够

揭示所记述内容的特点，避免重复。

第三章 资 料

第十四条 年鉴资料应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本行

政区域密切相关的内容。

第十五条 年鉴主要辑录上一年度的资料，一般不上溯

下延。

第十六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和存史

的价值。

第十七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能正确反

映事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第十八条 年鉴资料应真实，人名、地名、时间、事实、

数据、图片、引文等应准确。未经核实的资料不得收录。

第十九条 年鉴采用的数据应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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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年鉴框架应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

当，编排有序。

第九条 年鉴框架应体现年度特点和突出地方特色。

第十条 年鉴框架应保持相对稳定，可依据年度特点和

事物变化情况作适当调整。

第十一条 年鉴框架分类应参照相关分类标准，结合社

会实际分工和本行政区域特点进行。

第十二条 年鉴框架结构一般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

个层次。

第十三条 年鉴各层次标题应准确、规范、简洁，能够

揭示所记述内容的特点，避免重复。

第三章 资 料

第十四条 年鉴资料应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本行

政区域密切相关的内容。

第十五条 年鉴主要辑录上一年度的资料，一般不上溯

下延。

第十六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和存史

的价值。

第十七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能正确反

映事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第十八条 年鉴资料应真实，人名、地名、时间、事实、

数据、图片、引文等应准确。未经核实的资料不得收录。

第十九条 年鉴采用的数据应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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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统计范围的，以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为准。数据不一

致时，应加以说明。

第二十条 年鉴编纂单位应拓宽资料搜集渠道，资料除

依靠各供稿单位提供外，还要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和提炼网

络信息，以及调查访问等方式进行搜集。

第四章 内 容

第二十一条 年鉴内容应存真求实，客观反映经济社会

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年鉴内容记述应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一般

以条目为基本记述单元。

条目分为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等类型。综合性条目

反映年度内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具有

高度的概括性；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基本要素齐全。

第二十三条 条目。条目编写应做到：

（一）选题选材注重有效性、完整性和新颖、准确、系

统。

（二）有效信息含量大，避免空洞无物和简单重复。

消除部门工作总结、报告痕迹。不应记述非部门主要职

能的信息。

（三）坚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四）标题中心词突出，题文相符。

（五）条目排列有序，并避免单个条目构成分目。

第二十四条 大事记。选录大事要得当，做到重要事项

不漏，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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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第二十五条 图片。年鉴应有卷首专题图片、随文图片。

图片选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突出反映重大事件、重

要成果和热点问题。

图片要清晰、美观；文字说明应简洁、准确，要素齐全。

随文图片应图文相符，以图释文。

慎用少用领导人、会议照片，忌用人物标准照。

第二十六条 地图。地图选用应遵守国家关于地图管理

的法规和有关规定、办法，需经过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标注审图号。

第二十七条 表。表格包括表题、表体以及必要的表注

等。

表格内容要准确，设计要规范。

第二十八条 附录。附录主要收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资料。

第二十九条 其他形式。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可

采用特载、特辑、专文、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辑。

第三十条 人物记述可采用简介、名录、表等形式，入

鉴人物应严格掌握标准，人物记述应做到客观、准确、公允。

第三十一条 年鉴应设编辑说明，主要介绍年鉴编纂的

指导思想、记述的时空范围、栏目的设置情况、资料的来源

等事项。

第三十二条 年鉴具有工具书性质，应有完备的检索系

统。



6

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第二十五条 图片。年鉴应有卷首专题图片、随文图片。

图片选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突出反映重大事件、重

要成果和热点问题。

图片要清晰、美观；文字说明应简洁、准确，要素齐全。

随文图片应图文相符，以图释文。

慎用少用领导人、会议照片，忌用人物标准照。

第二十六条 地图。地图选用应遵守国家关于地图管理

的法规和有关规定、办法，需经过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标注审图号。

第二十七条 表。表格包括表题、表体以及必要的表注

等。

表格内容要准确，设计要规范。

第二十八条 附录。附录主要收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资料。

第二十九条 其他形式。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可

采用特载、特辑、专文、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辑。

第三十条 人物记述可采用简介、名录、表等形式，入

鉴人物应严格掌握标准，人物记述应做到客观、准确、公允。

第三十一条 年鉴应设编辑说明，主要介绍年鉴编纂的

指导思想、记述的时空范围、栏目的设置情况、资料的来源

等事项。

第三十二条 年鉴具有工具书性质，应有完备的检索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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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应编制详至条目的中文目录，根据需要可编制英文

目录或少数民族语言目录。

索引应提供丰富的检索信息，名称概念清晰，标目符合

主题原意，标引准确。

第三十三条 年鉴内容记述应减少交叉重复，多处记述

同一事物的应各有侧重。

第三十四条 年鉴使用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文风要

朴实，记述要流畅。

第三十五条 年鉴使用规范、统一的简称和缩略语，名

称、时间、地点、事实、数据、计量单位、术语等的表述应

前后一致。

第五章 出 版

第三十六条 年鉴编纂应建立健全审读、审核和校对制

度，确保质量。

第三十七条 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数字、

计量单位使用和索引编制、图片选用等，应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第三十八条 编辑校对应符合国家出版物质量管理的

规定。

第三十九条 封面设计应庄重大方，完整著录年鉴名称

与卷号、编者名、出版者名。年鉴名称、卷号要醒目。

年鉴名称，一般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如“××年鉴”。

如两级行政区域名称相同，下级年鉴名称另加“市（州）”“县

（区）”字样，如“××市（州）年鉴”“××县（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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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辖区与其他市辖区行政区域名称如不存在同名情况，其年

鉴名称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如“××年鉴”；如存在同名情

况，其名称冠以上一级行政区域名称，如“××市××年鉴”。

年鉴卷号，以出版年份标识，标注在年鉴名称后，如

“2020”。

第四十条 版式设计应疏密得当，留白页少，字体、字

号选择要既能区别结构层次，又有较好的视觉效果。

第四十一条 版权页刊载版本记录应完整。

第四十二条 一般采用 16 开本，文字横排。

第四十三条 印刷、装帧应符合国家出版物质量标准。

第四十四条 制作出版电子版年鉴，应遵守国家关于电

子出版物管理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年鉴应逐年编纂，做到当年编纂当年出

版。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可

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专业年鉴、乡镇（街道）年鉴等其他年鉴

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解释。


